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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中 華 ⺠ 國 1 1 4 年 0 6 月 2 1 日

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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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線到面的治水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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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1月 中央管區域排水
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發布實施

92年 排水計畫書
納入排水管理辦法

103年8月 修訂「中央管區域排
水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改採兩階段審查

105年4月12日修訂排水管理辦法
將排水計畫書審查重要規定納入

106年5月 排水計畫書
「洪峰流量及減洪設施量

體計算方法」發布實施

110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水利法草案
協商及預告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水利法增訂
總統府公布

107.6.20

水利法增訂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行政院公布施行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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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子法並同水利法於108.2.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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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及宜蘭縣
採用1ha



-8--8- 資料來源：水利署108年度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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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修訂之水利法第83條之7及8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32條

出
流
管
制
規
劃
書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研擬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內容

-----
Ch3
Ch4
Ch5、Ch6

Ch8
Ch9

Ch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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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08年2月14日公告訂定，
共計三章16點
依水利法第八十三條之九第二
項規定

 ⺠國111年4月22日公告修正第14點條
文；刪除第16點條文

 ⺠國112年03月21日、12月28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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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四、基地開發前後之排水路集水區，應依現況基地條件及土地開發利用計畫進行
劃設，使洪峰流量之計算成果能反應基地開發前後之地文與水文特性。

開發基地應進行劃設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之集水區，作為
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與穿越水路通洪能力檢討及土地開發利用對區外排水
影響評估之依據。

前項所稱聯外排水路，指土地開發基地排水出流口至河川或區域排水間
之連接水路；截流水路，指收集由開發區外流入土地開發基地地表逕流之水
路；穿越水路，指穿越土地開發基地之水路。

⼀、聯外排水路及路通洪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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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各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得依第八點規
定、合理化公式或基地開發前比流量計算。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聯外排水路及路通洪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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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有下水道規劃成果者，可採上
位計畫算定者，比流量推估

容量：
聯外系統調查現況與上位計畫
⼀致者，可採上位計畫容量設
定

1) 聯外排水路應檢討至多遠?側溝、雨水下水道、區域排水路?通洪瓶頸處?亦或所有
之保守值?

4.9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雨水下水道B-C

q5(短延時)=7cms

A(集水面積)=43.75 ha

q5/A(比流量)=0.16cms/ha

開發基地

A

B

C

開發基地開發前全部位於
下水道排水分區

資料來源：水利署109年度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開發前
Q2(⻑延時)=0.5cms；Q5=0.7cms ；Q10=0.75cms

A(集水面積)=5.0 ha

Q2/A(比流量)=0.10cms/ha

Q5/A(比流量)=0.14cms/ha

Q10/A(比流量)=0.15cms/ha

⼀、聯外排水路及路通洪能力評估

河川或區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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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暴雨量採二十四小時降雨延時總降雨量。總降雨量採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
規劃報告各重現期距分析成果；無治理規劃報告者，得採鄰近開發基地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或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雨量站之降
雨強度-延時Horner公式分析，公式如下：

二、總降雨量採用
治理規劃報告 太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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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計雨型應依鄰近開發基地之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Horner
公式進行各重現期距雨型設計，設計雨型採交替區塊法，單位時間刻度採十
分鐘，公式如下：

：重現期距T年，降雨延時t分鐘之降雨強度(公釐/小時)。
t：降雨延時(分鐘)。
a、b及c：迴歸係數。

二、總降雨量採用
治理規劃報告 太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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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流管制計畫送審前土地已實質開發，CN值採
現況或其開發前?實質開發之定義，依建築物
合法與否?部分合法部分非法?認定方式?

2) 承上，若因實質開發CN值依現況認定，造成開
發後比開發前的出流洪峰流量小，是否不用設
置出流管制設施?亦或需提出其他替代方案。

常見審查疑義

基地開發前CN值依經濟部110.12.27函示，基地開
發前是否已實質開發，由主管機關以開發基地內是
否存在既有合法建築物或公共設施認定；若因此可
能造成不需設置出流管制設施，惟出流管制計畫審
查非僅出流管制設施，另涉其他調查、檢核及影響
評估等事項，故基地開發前仍需依據法令提送出流
管制計畫送審，經審查後方能判定是否不需設置出
流管制設施。

二、基地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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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前CN最小
採用70

CN值之計算依基地內實際
土地利用配置情形予以細部
畫分為優先原則，並以屬何
種國土利用分類予以判定為
特例。

三、基地現況調查常見審查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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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利用情形

常見審查疑義 三、基地現況調查



-20-

附表 1 臺灣土壤性質分類表

七、有效降雨量應以美國水土保持局(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SCS)
之曲線號碼法(Curve Number，以下簡稱CN)計算，公式如下：

Pe：累積有效降雨量(公釐)。
P：累積降雨量(公釐)。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公釐)。
CN：曲線號碼，詳附表1至附表4。

附表 3 國土利用現況對應土地利
用型態SCS 分類表

土地利用型態 曲線號碼CN
水產養殖及蓄水池 55

光電設施 98

附表 4 水產養殖及蓄水池、光電設施曲線號碼表

112年12月28日修正公告全文十五點



-21-

八、集流時間應考量集水區地表逕流至排水路之流入時間，及排水路至排水出口之
流下時間，集流時間小於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集流時間計算公式如下：

Tc= T1+ T2 Tc：集流時間(小時)。
T1：流入時間(小時)。
T2：流下時間(小時)。

(⼀)開發基地集水區無明顯排水路，其降雨逕流屬於漫
地流型態者，流入時間公式如下：

(二)開發基地集水區屬雨量降於房舍或地面之雨水經由側溝系統流入下
水道管渠或排水路者，流入時間採計如下

T1：流入時間(小時)。
L：流路⻑度(公尺)。
H：集水區地表平均坡度(%)。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公釐)。
CN：曲線號碼，詳附表1至附表4。

1.側溝及雨水井：T1=五分鐘至十分鐘。
2.雨水下水道幹支線系統：T1=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第⼀項規定之流下時間以渠流流速法並依曼寧公式計算：

小於10分鐘以10分鐘計

112年12月28日修正公告全文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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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降雨-逕流模式應以SCS無因次單位歷線法計算，其洪峰流量與洪峰時間計
算公式如下：

Tlag：洪峰稽延時間(hr)

tr：單位降雨延時(hr)
Tp：洪峰到達時間(hr)

A：集水區面積(km2)

Re：有效降雨量(mm)
Qp：洪峰流量(cms)

Tc：集流時間(hr)
開發基地之逕流量應依所劃分之子集水區分別計算

𝒕𝒓 ൌ 𝟏/𝟔𝐡𝐫 ൌ 𝟏𝟎 𝐦𝐢𝐧
112年12月28日修正公告全文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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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外水位歷線得自聯外排水排入區域排水或河川處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計算，
公式如下：

前項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與現況
渠底高程可參考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
若無者，應重新計算

 排入保護標準大於10年之河川，外水位歷線採用計畫洪水位或各重現期距洪水位

四、外水位歷線

若排入保護標準大於10年之河川，基地出流檢核
採用之外水位歷線為其相對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
(2、5、10)，非其計畫洪水位。

聯外排水路屬於雨水下水道、道路側溝或其他水路者，經審查同意後可以採箱
涵高/側溝深或管涵直徑的0.8倍為hp---------《技術手冊 4.7外水位歷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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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核基準

十二、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基準如下：

(⼀).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二年、五年及十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依序應分別不
大於開發前二年、五年及十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

(二).基地開發後十年重現期距之排水出流洪峰流量不得造成聯外排水路溢流或
人孔冒水。

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者，得免進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核。

2 5 10 25 100
各重現期距(年)

洪
峰
流
量
Q

開發後

開發前

區域排水設計基準 保全地區保護基準

200

減洪措施

112年03月21日修正
開發利用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免依前項規定檢核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 ⼀ ) 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
( 二 ) 屬公路、鐵路、大眾捷運運輸系統或其他相關線狀開發，經承辦技師分析已依

各目的事業主管法規規定維持透水性或使用低衝擊開發設施。
前項第二款、第十三點第三項第二款及第十五點第三項所稱之線狀開發 ， 不包含休
息站、管理站及 非緊鄰主線之平面型交流道系統或其他線狀開發附屬之非線性設施
部分 。

五、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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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期 情境⼀：聯外排水
通洪能力10年

情境二：聯外排水
通洪能力5年

情境三：聯外排水
通洪能力2年

設
計
基
準

區
域
排
水

2 Q2-Q2 Q2-Q2 Q2-Q2

5 Q5-Q5 Q5-Q5 Q5-Q2

10 Q10-Q10
V=1.2*(Q10-Q10)

Q10-Q5
V=1.2*(Q10-Q5)

Q10-Q2
V=1.2*(Q10-Q2)

開
發
基
地
保
護
基
準

25 Q25-Q25
V=1.2*( Q25-Q25)

50 Q50-Q50
V=1.2*( Q50-Q50)

100 Q100-Q100
V=1.2*( Q100-Q100)

註：1. Q10-Q5：表示基地開發後10年重現期24hr⻑延時入流條件下，基地允許排放流
量峰值為5年重現期流量。

2. V=1.2*(Q10-Q5)，在上述的檢核標準下所需的滯洪體積。

五、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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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為降低或遲滯開發基地洪峰流量，應考量開發基地立地條件、排水區位與
土地利用情形等，以滯洪、蓄洪、低衝擊開發設施、增加地表入滲、高程
管理或其他出流管制設施為之。開發基地滯洪體積檢核基準如下：

(⼀)滯洪體積應依基地開發後十年重現期距洪水歷線、出流管制設施及外水位
歷線，配合數值水理模式進行演算。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演算結
果應符合前點規定。

(二)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應為⼀點二以上。

112年03月21日修正
開發利用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免設置滯洪設施：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衡量開發基地之重要性或集水區土地開發利用情形，
提高前項第二款規定之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
開發利用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免設置滯洪設施：
( ⼀ ) 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
( 二 ) 屬公路、鐵路、大眾捷運運輸系統或其他相關線狀開發，符合第十五點第⼀項

規定，並經承辦 技師分析已依各目的事業 主管 法規規定維持透水性或使用低衝
擊開發設施。

五、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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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土地開發利用屬下列開發樣態之⼀者，其檢核基準得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線狀開發。
(⼀)免申請建築執照之農林漁牧地開發及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開發。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開發樣態：

1.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為五公頃以下。
2.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達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3.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為⼀點二。
3.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為重力排水。

前項檢核基準如下：

(⼀)開發基地每公頃滯洪體積不小於五百二十立方公尺。
(二)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大於每秒零點⼀六立方公尺。

112年03月21日修正

前項開發樣態之檢核基準如下：

五、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28-

單位：m3/ha

五、滯洪體積檢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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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土地開發利用行為不得對鄰近土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響，義務人應符
合之檢核基準為土地開發於十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下不得妨礙原有排水
路之集水、排水功能，亦不得有路堤效應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
過之情形。

土地開發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十年重現期距淹水模
擬圖之淹水範圍，應視個案情形提供相關補償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

112年03月21日修正
十五、土地開發利用行為應符合之檢核基準為於十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下，不得妨礙

原有排水路之集水、排水功能，亦不得有路堤效應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
通過之情形，以免對鄰近土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響。

前項之開發土地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治理規劃報告之計畫方案完成改善後
十年重現期距淹水模擬圖淹水範圍內，義務人並應視個案開發利用情形，採用
窪蓄、地表入滲或其他相關措施， 以免開發造成基地淹水風險移轉，使鄰近土
地淹水情況加劇。

屬公路、鐵路、大眾捷運運輸系統或其他相關線狀開發，經承辦技師分析
已視個案開發利用情形規劃截水、排水設施，並將逕流引導至下游排放且安全
無虞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六、路堤效應及補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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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狀開發穿越水路是否可直接採既有尺寸?

開發型態屬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者，因開發條
件受限，若其受外水位影響致有迴水狀況發生者，
仍得以出流管制技術手冊6.3節認定檢核基準辦
理，。

六、路堤效應及補償措施

2) 屬道路案件之出流管制計畫，若其內部排水系統排
放受外水位影響致有迴水狀況發生，是否仍需進行
動態水理模擬

• 該接入的排水系統要接入
• 該穿越的水路要留設足夠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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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口採用依據?經驗公式?SWMM模式?

2) SWMM輸出成果需檢附的資料標準?
模擬平面圖、INPUT FILE、STATUS/SUMMARY REPORT

應先以水工結構物經驗公式，如溢流
堰，孔口等進行初步布置後，律定設
計水位時之排出流量及滯洪體積
再以SWMM 模式進行檢核，最後完
成水工結構物的細部調整

七、基它水理檢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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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滯洪池出水高採何標準

2) 溢洪設施是否需要設置，設置標準為何
(排水系統設計10年 溢洪量應採高⼀級25年?)

 滯洪池宜預留出水高度(設計值
不強制規定，以有設置即可為
原則)及設置必要之溢流設施。

 溢流設施尺寸建議採較基地保
護條件高⼀級(如基地保護標準
為10年，溢流量則可採25年重
現期距逕流量)之流量檢核。

八、設計相關

3) 是否⼀定要有不同重現期之出流控制?

4) 設計圖說程度應達”施工”圖之標準，非僅
規劃示意圖

基地出流控制型式由承辦技師依基地條件設置，並要求依規定以2、5、10
年重現期距條件下分別檢核出流量是否符合法規要求。

【置頂意見標準文字】
本計畫書【報告格式／系統調查詳實度／穿越水路評估／聯外排水評估／設計圖說
完整性】之工作品質距審查要求標準差異甚大，致第⼀次審查無法列出所有完整審
查意見，請承辦技師務必依相關規定重新撰寫審視完成後再行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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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採用抽水機設計

建議參考

1) 【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11107)】

2) 【「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內政部營建署(109 年9 月)】

抽水井配置尺寸示意圖抽水機性能曲線圖

抽水機操作流程圖

抽水機型錄尺寸及連續運轉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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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
型式 在 槽 離 槽

放流時機 降雨期間 降雨期間 降雨結束後 降雨結束後

排放條件 重力 抽水機 重力或抽水機 重力或抽水機

說明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歷程期
間逕流，滯洪池外排流量
取決於放流工型態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歴程期
間逕流，滯洪池外排流量
取決於抽水機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歴程
期間逕流，滯洪池外排
流量取集水區允許排放
設定之限制

滯洪池集取部份降雨歴程期間降
雨逕流，排下及入池流量取決於
側流堰布置的方式或型態

機械、電力、水位
計及控制系統 不需要 抽水機、水位計 控制閥、抽水機、水位

計
控制閥、抽水機、
水位計

優點 不需機械及電力 機乎適用於所有形態基地 對下游保全功能最佳 滯洪體積需求較小；僅在較大降
雨事件才會需要外排操作

缺點 滯洪池底與外排淉底必需
有適合高差

每場暴雨都必需操作抽水
機 需要較大池體空間 需要機械、電力需定期維護，以

確保降雨期間能正常運作

設計方式 簡化降雨逕流模式 降雨逕流模擬 降雨總體積估算 降雨逕流模擬

最節省池體最節省池體
容量較經濟

較能適應都
市區排放點
水位條件

僅適用於開強度低
外水位又遠低於地盤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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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

下水道
區排

基地

治理計畫水文 下水道水理

離槽式滯洪池 機械抽排 多功能/友善環境

Q10   Q10
Q5   Q5
Q2   Q2

多重現期風險管制 路堤效應 淹水風險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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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